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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账单分期及交易分期条款及细则 

在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简称“发卡行”）申请办理账单分期或交易分期业务之前, 请

仔细阅读本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账单分期及交易分期条款及细则（包括对其不时

进行的修改和补充, 简称“本细则”），尤其是通过加粗标注的条款。申请人通过发卡行指定的

电子渠道或发卡行允许的其他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客服热线等）提交信用卡账单分期或交易分

期申请即表示其确认已全部阅读、理解、接受并承诺遵守本细则。 

 

本细则是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章程（包括对其不时进行的修改和补充, 简称“章

程”）、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信用卡领用合约（包括对其不时进行的修改和补充, 简称

“领用合约”）的补充，并且仅适用于账单分期及交易分期业务。除非在本细则中另有定义或

根据上下文另有解释, 本细则项下提及的相关名词术语应具有章程和领用合约中赋予的涵义。

所有条款的标题仅为方便及易于阅读而设, 并不影响本细则的解释。 

1. 账单分期及交易分期业务 

1.1 定义      

 

交易分期是指就未出账单的一笔或多笔信用卡交易进行的分期。为避免疑义，发卡行不接受对未

出账单的某笔交易进行部分金额的分期。持卡人仅可以在单笔信用卡交易（如为多笔交易同时进

行分期则为其中最近一笔交易）消费当日（含）至最近一期账单日的入账时点（不含）之间申请

交易分期。交易分期可申请的起始交易金额由发卡行不时决定和调整（现为人民币 500 元（含）

以上）。 

 

账单分期是指就已出账单的信用卡交易进行分期。持卡人仅可以在账单日次日（含）至该账单到

期还款日的入账时点（不含）之间申请账单分期。账单分期可申请的起始金额由发卡行不时决定

和调整（现为人民币 1000 元（含）以上）。账单分期金额上限亦由发卡行不时决定和调整，现为

以下两项最孰低：（i）当前账单消费部分的应还款金额扣除当前账单消费部分的已还款金额（若

有）及当前账单消费部分尚未偿还的最低还款额（若有）后的金额及（ii）本细则第 2.4 条所述

分期金额上限。 

 

以上二种分期业务是发卡行为符合条件的持卡人提供的对其信用卡账单及交易进行分期、由持

卡人在约定期限内按月还款的有偿服务。目前仅提供人民币信用卡账户的账单及交易分期业务

服务。 

 

1.2 申请人    本细则所列之分期业务仅限于信用卡主卡持卡人申请, 附属卡持卡人不得申请。 

2. 业务规则  

2.1 分期期数及费率    持卡人可选择的分期期数及手续费费率区间以《汇丰银行（中国） 有

限公司信用卡费率表》（包括对其不时进行的修改和补充，“费率表”）为准，每次分期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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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费率由发卡行根据分期申请的期数及持卡人资质等因素最终确定。 

 

2.2 每期应还本金金额    本细则所列之分期业务经发卡行核准后, 持卡人每期应还本金金

额为该笔分期业务的本金总额除以持卡人选择的分期期数。每期应还本金金额（精确到分）

将从该笔分期业务核准后最近一期账单起逐月计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构成持卡人当月最

低还款额的一部分。最后一期应还本金金额应等于该笔分期交易总金额减去之前各期偿还

的每期本金金额总和后的差额部分。  

 

2.3 分期手续费    本细则所列之分期业务经发卡行核准后, 持卡人应向发卡行支付分期业

务手续费。分期业务项下的手续费为：申请分期的本金总金额 X 手续费费率 X 期数。分

期业务手续费将从该笔分期业务核准后最近一期账单起逐月分摊计入持卡人信用卡账户, 

构成持卡人当月最低还款额的一部分。 

 

2.4 分期金额上限    持卡人可申请的的分期金额上限为持卡人的信用额度（不包括临时信用

额度）扣除持卡人尚未偿还的分期业务本金总额（如有）后的金额。分期业务本金将占用

持卡人的信用额度。持卡人的分期业务申请经发卡行核准后，持卡人的信用额度不会立即

恢复，其将仅在持卡人逐月偿还当期应还本金金额后恢复该偿还金额所应对的信用额度，

直至该笔分期业务本金总额被全部清偿。 

 

2.5 不予办理的交易和款项    不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的信用卡用途的交易（包括但不限

于非日常消费领域交易、房地产（含车位）投资款项等）不得申请分期业务。除此之外，

持卡人还不得就以下交易和款项申请本细则所列之分期业务：（1） 现金提取；（2）已办

理分期业务的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账单分期和交易分期）；（3）占用临时信用额度的交易；

（4）发卡行根据信用卡条款和条件收取的利息及各项费用（如年费、利息、违约金等）；

（5）已申请用于购汇的人民币款项；（6）预授权交易;以及（7）发卡行不时合理规定的

其它交易或款项。 

 

2.6 溢缴款清偿限制    本细则所列之分期业务经发卡行核准后, 如持卡人偿还完当期到期

应还款项后信用卡账户内仍有任何溢缴款项，在下期账单日之前，该等溢缴款项将不会自

动提前清偿下期分期业务所对应的应还本金，也不会自动用于支付下期的分期业务手续

费。 

 

2.7 不受影响    经发卡行核准的账单或交易分期业务将不会因持卡人对消费交易进行退货

处理而受到影响。持卡人应继续偿还分期业务项下的每期应还本金和分期业务手续费。 

 

2.8 发卡行的最终决定权    发卡行有权在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主卡持卡人的信用卡

交易记录须良好且不存在逾期付款的情况等）后合理决定是否核准持卡人的账单或交易分

期业务申请及核准的分期金额。发卡行有权拒绝持卡人分期业务申请而无须说明任何理

由。持卡人可以通过发卡行提供的渠道查询其分期业务申请状态。 

 

2.9 不得撤销及变更    本细则所列之分期业务经发卡行核准后即不可撤销及变更，持卡人不

得要求发卡行撤销该分期业务，也不得要求发卡行变更分期期数和每期应还本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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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务终止 

3.1 持卡人提前还款    尽管有本细则第 2.9条的限制，对于尚未完全清偿的分期业务剩余金额，

持卡人可以通过发卡行提供的渠道（包括发卡行客服热线）向发卡行申请提前还款。发卡行

同意持卡人的提前还款申请后，持卡人需一次性偿还全部分期业务剩余本金金额，并支付全

部分期业务手续费（包括已经到期的和剩余期数所对应的手续费）。 

 

3.2 发卡行终止    如（1）发生领用合约第 14.1.1 条、第 14.1.2 条和第 14.1.3 条中约定的相

关情形，或（2）持卡人逾期未偿还任何未清偿债务（包括持卡人未在到期还款日或之前清

偿当期最低还款额且直至下一个账单日仍然未作清偿），或（3）发生发卡行合理认定的持卡

人信用卡账户不再适合进行分期业务的其他情形，发卡行有权立即提前终止持卡人正在进行

的分期业务。分期业务一经发卡行终止，持卡人应立即向发卡行一次性偿付分期业务全部剩

余本金金额，并支付全部分期业务手续费（包括已经到期的和剩余期数所对应的手续费）。 

 

 


